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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联合执法行动 浙江：已登记社会组织超 5万个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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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理事长被判无期
� �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
了对韩学臣（原慈孝特困老人救
助基金会理事长、 法定代表人）
等人集资诈骗、职务侵占二审刑
事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 韩学
臣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韩学臣的罪名中，职务侵
占罪缘于其将自己发起的慈孝
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 2980 万元
转出后非法占为己有。

这一判决对于社会组织从
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警示。

那么， 什么是职务侵占罪
呢？ 韩学臣又是如何职务侵占的
呢？ 社会组织从业者又有哪些需
要引以为戒的呢？

职务侵占罪属于侵犯财产
罪的一种。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
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
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
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
财物 5000 元至 1 万元以上的。

从刑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
社会组织从业者如果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将自己所在的机构的
财产非法占为己有，就有可能触

发职务侵占罪。
2014 年 1 月 6 日，韩学臣向

民政部申请设立了慈孝特困老
人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慈孝基
金会）， 由韩学臣的公司捐赠原
始基金 2600 万元。 2014 至 2015
年间该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
890.387 万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
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
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
分、侵占、挪用。

虽然韩学臣是基金会的发
起人， 并担任基金会理事长、法
人代表，但这些资金进入基金会
之后，就属于基金会，是基金会
的财产，不再属于任何个人。

对于捐赠人、想要发起公益
组织的人、想要进入公益行业的
从业者，这一点需要谨记！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
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必须用于公
益事业。 然而，在韩学臣的操作
下， 基金会近 3000 万元的资金
通过虚假的公益项目，被转到了
韩学臣自己手中。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6
月，韩学臣以建设“慈爱阳光公
寓”（中华英烈父母幸福园中原
分园）为名，以河南省张清丰敬
老助老基金会名义（法人韩瑞
攀，韩学臣之子）向濮阳市民政
局递交了“关于设立慈爱阳光公
寓的申请书”， 韩学臣通过伪造
濮阳市民政局公章的方式，伪造

了“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河南省张
清丰敬老助老基金会筹建慈爱
阳光公寓的批复”文件。

韩学臣利用担任慈孝基金
会理事长的职务便利，安排慈孝
基金会会计人员在 2014 年 2 月
至 2014年 11 月， 向河南省张清
丰敬老助老基金会（以下简称张
清丰基金会） 拨付慈孝基金会基
金 2938万元，张清丰基金会又以
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将
2890 万元支付给韩学臣实际控
制的濮阳市宏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 6月，慈孝基金会向韩
学臣实际控制的濮阳市天圣机械
加工有限公司转款 90 万元。

实际上，“慈爱阳光公寓”项
目亦未办理任何合法手续，无实
际受益人，也不具备投入使用条
件。

也就是说，通过虚假的“慈
爱阳光公寓”公益项目，韩学臣
利用担任慈孝基金会理事长的
职务便利将慈孝基金会的 2980
万元转到了自己手中。

因这一违法行为，法院判决
韩学臣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一百万元； 再加上犯集资诈骗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最终法院决定对韩学臣执行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6 年 8 月，因超出章程规

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
围开展活动以及在编制财务会
计报告中弄虚作假， 情节严重，
民政部已经对慈孝特困老人救
助基金会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
处罚。

实际上，为了避免出现职务
侵占等损害基金会财产安全行
为，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对此作出
了详细的规定。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
三条规定：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
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
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
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
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
三条规定：基金会理事、监事以
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 侵占、挪
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

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慈善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
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
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
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 挪用、截
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慈善法》第九十八条规定：
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
财产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登记证
书并予以公告。

这些规定是对基金会等社
会组织从业者的约束，但同样是
一种保护。 社会组织的财产不是
小事，只要严格按照要求才能保
障公益事业的发展。 不要等到被
追究刑事责任再追悔莫及。

� � 浙江省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
会组织已超过 5 万个， 纳入备案
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超过 14 万
个，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成效
显著。

近年来， 浙江省大力培育基
层社会治理急需的社区社会组
织、公益慈善类组织等，目前全省
公益、 慈善领域提供服务的社会
组织近万家，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
会组织、 慈善组织向扶贫协作地
区捐助款物约 8520 万元，开展各

类慈善项目 128 个， 惠及和服务
人群 47.4 万人次。

今年浙江省社工报考人数达
8.4 万，比去年增长近 2 倍，报考
人数居全国第一， 预计今年浙江
省持证社工将达 4.8 万人。 截至
2017 年底，浙江省社会组织吸纳
就业人员 45.57 万人， 社会组织
总收入近 145.6 亿元， 在促进经
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
建设和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据浙江在线）

� � 近日， 甘肃省民政厅联合
兰州市民政局、兰州市公安局、
西固区民政局和公安分局开展
为期两天的联合执法行动，对
未经依法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
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进行劝散、取缔，对超出业务范
围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移交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联合执
法行动中， 对全世界空手道联
盟新极真会中国支部兰州分部
和中国华夏文化交流协会兰宇
书画研究院进行了劝散； 对涉
嫌非法社会组织线索的甘肃省

食品药品协会、 甘肃省服装行
业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调查取
证， 对中国医师协会甘肃分会
会员单位（经查为工商部门登
记的企业诊所） 移交市场监管
部门处理， 并要求其摘除涉及
社会组织的有关标识。

自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专项行动以来， 省民政厅
联合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对利用

“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
“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名义骗
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

“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法
社会组织予以打击整治， 大大
净化了全省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 截至 8 月中旬，全省共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56 家，其中
依法取缔劝散 33 家，正在查处
23 家，引导登记 7 家，结合年检
结论和投诉举报， 对 1 家违规
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的违规社
会组织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
谈，并要求其限期整改，达到了
查处一批、震慑一批、规范一批
的效果。

（据民政部网站）

辽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深圳龙华：拟建全国首个“社工村”

� � 近日， 辽宁省政府法制办
就《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关于社
会组织的设立，《征求意见稿》
提出， 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
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类社
会组织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
关依法申请登记。

《征求意见稿》提出，社会
组织应当建立内部信息披露机
制， 每年至少向组织成员公布
一次其重大活动、财务状况、工
作报告等信息。

社会组织接受捐赠、 资助
的，应当在接受捐赠、资助后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接受
捐赠、资助的信息，并在年度报
告中披露使用捐赠、 资助款物
的有关情况。

《征求意见稿》提出，社会
组织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强迫
组织、 个人加入或者限制其退
出社会组织； 不得与其他社会
组织建立垂直领导或者变相垂
直领导关系； 在会员之间实施
不公平待遇或者对非会员实施

歧视待遇； 强迫组织和个人捐
赠或者强行摊派； 利用境外捐
款或者资助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非宗
教团体的社会组织利用境外捐
款或者资助从事宗教活动；在
社会组织成员之外开展涉企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通过制定
行业规则或者其他方式垄断市
场、妨碍公平竞争、损害非会员
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据《华晨商报》）

� � 龙华区拟在观湖街道创建全
国首个“社工村”，通过“1+3+N”
社区治理综合平台， 积极探索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模式。

“大和‘社工村’是一次社区营
造议事会上，专家们思想碰撞的结
果。 ”据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观湖街道大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相对匮乏，周边党群服务中心的服
务难以辐射到， 加上流动人口多，
参与社区治理意识不强、 能力不
足，社区治理难度较大。“社工村”就
是居于破解以上问题提出来的。

大和“社工村”将以社区为基
础，以居民需求和参与为本，以基
层社工人才为引领，进行社区营造

创新。“社工村”将创建“1+3+N”社
区治理综合平台，即打造“1”个集研
讨、创新、服务实践、资源合作为一
体的社工服务枢纽平台；通过服务
示范基地、人才培养基地、服务实
践基地“3”大基地落地社区治理工
作；以大和村及其居民为本，开发
开展“N”项社区治理服务探索。

目前“社工村”已完成活动空
间选址工作， 装修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社工村”村民招募工作已
完成。 30名具有不同专长的资深社
工脱颖而出，其中督导 7人、持中级
社工师资质 19人，组成一支集社区
营造研讨、创新、服务实践为一体
的专业社工团队。 （据《宝安日报》）

（网络配图）


